
收稿日期 ： 2 0 1 5 - 0 3 - 0 9
基金项目 ：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 “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 （ 1 4 Y B 0 4 9 ）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 文

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中善意购买人权利的界定 ” （ 2 0 1 4 M 5 5 2 2 2 0 ） ； 兰州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 “ 文化遗产法基础理论研究 ”
作者简介 ： 穆永强 （ 1 9 7 5 - ） ， 男 ， 吉林松原人 ， 讲师 ， 法学博士 ， 从事文化遗产法研究 ； 张水菊 （ 1 9 7 8 - ） ， 女 ， 甘肃古浪人 ， 助理

研究员 ， 传播学硕士 ， 从事文化遗产学研究 。

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界定问题研究论纲

穆永强 1， 2， 张水菊 3

（ 1.兰州理工大学 法学院 ， 兰州 730050； 2.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 广东 深圳 518060；

3.西北民族大学 发展规划处 ， 兰州 730050）

国际社会自 2 0 世纪 5 0 年代以后 ， 借助国际公约等法
律手段 ， 共同打击文化财产劫掠 、 盗窃 、 盗掘 、 走私 、 所有权
非法转让等行为 ，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 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财产的非法流转 ， 便利了文化财产的
返还与回归 。 但文化财产保护国际公约尚未成为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 目前 ， 文化财产交易主要受交易地所
在国家的法律规制 。

一 、 善意及善意取得的概念界定

善意是指行为人在为一定行为时 ， 所具有的确信其行
为符合法律和道德的主观心理状态 ， 这 种 确 信 将 对 行 为
人产生有利的法律效果 。 善意能 引 起 民 事 法 律 关 系 之 产
生 、 变 更 或 消 灭 ， 与 时 效 并 列 成 为 民 事 法 律 事 实 之 一 [ 1 ] 。
一 般 而 言 ， 善 意 是 指 受 让 人 不 知 也 不 应 当 知 道 转 让 人 为
无 权 处 分 人 ， 善 意 与 否 可 以 通 过 受 让 人 的 外 在 行 为 进 行
判断 。 善意取得 ， 亦称即时取得 ， 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
的财产占有人 ， 在不法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 给 第三人以
后 ， 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 ， 即依法取得
该财产的所有权 ， 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的制度 [ 2 ] 。

善意取得涉及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保 护 与 财 产 交
易的动的安全保护两个方面 。 从保护所有权的角度来看 ，
财产所有权不能因他人的无权处分而消灭 ， 所有人可向受
让人请求返还其物的所有权 ， 受让人应向转让人依法律关
系寻求救济 。 但是 ， 如果绝对贯彻所有权保护原则 ， 交易活
动必受影响 。 法律对动产的占有进行保护并赋予其社会之
公信力 ， 从而使善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权 ， 不因无权处分人
的无权处分而被追夺 ， 从而维护客观公正的社会交易秩
序 。 可见 ， 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
这两个利益必须妥协 ， 以期兼顾 。

二 、 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界定问题的研究意义

实践中 ， 被盗 、 秘密挖掘 、 非法出口或以其他方式非法
获取的文化财产被找到时 ， 购买人几乎 总 是 主 张 善 意 占
有 ， 权利请求人想要证明购买人的恶意是非常困难的 ， 这
成为文化财产返还的巨大障碍 。 文化财产交易的高度保密
性导致法律无法对购买人施加过高的注意义务 。 实践中 ，
购买人不需要调查交易物来源 、 只要消极的不知情即可援
引善意取得进行抗辩 。 文化财产的收藏和投资需求也可能
刺激盗掘 、 盗窃 、 走私 、 非法交易等行为 ， 来源非法的文 化
财产进入商业渠道后 ， 便可能受到公开市场规则 、 善 意 取
得规则的保护 。 文化财产漂洗是指非法交易商利用漂洗地
法律的时效规则 、 保护善意购买人等规则 ， 将非 法 来 源 的
文化财产所有权漂白 。 经过漂洗的物品可以合法转售 ， 由
此掩盖了文化财产非法来源和交易的历史 。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 ， 原始所有
人与善意购买人谁应该享有争议文化财产的所有权 [ 3 ] 。 被
掠夺或被盗文化财产的善意购买人能否 拥 有 免 受 原 所 有
人追偿的特权 ？ 1 9 0 4 年 ， 德国法学家约瑟夫·科勒 （ J o s e f
K o h l e r ） 教授最早提出在文化财产问题上改变保护善意购
买人的规则 ， 使原所有权人的权利优先受到保护 。 他列举
的一个案例中 ， 原所有人补偿买受人的购买价款后才实现
一幅画的返还 。 他认为 ， 文化财产的独特属性使得对买受
人进行金钱赔偿不能有效遏制非法交易 。

善意取得制度关乎文化财产所有权归属 。 大多数大陆
法国家都倾向于优先保护善意购买人 ， 被盗物可以有限制
地适用善意取得 ， 即一方面赋予原权利人在被盗后要求善
意受让人返还被盗物的权利 ， 另一方面又规定原权利人必
须在法定期间行使返还请求权 。 而普通法国家 ， 则遵循 “ 任
何人不能转让大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 的原则 。 普通法对

摘 要 ： 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界定问题是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解决中的一个核心争点 ， 是 1 9 9 5 年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 《 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 》 等文化财产返还国际法所致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 从比较法的角

度研究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的不同界定 ， 对解决以所有权归属为中心的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及深化我国追索流失文物的法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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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购买人不提供特殊保护 。 但是 ， 公开市场规则 、 时效规

则 、 “ 原告无故不行使权利其权利丧失 ” 的延误原则为善意

购买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所

有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
在一国法院提起跨国民事诉讼时 ， 文化财产能否被返

还 ， 取决于作为准据法的相关国家的国内法的规定 。 目前

绝大部分国家的文化财产交易由各国的民商事法律调整 。
文化财产能否被成功返还 ， 往往取决于法律是优先保护财

产原所有人还是善意购买人的利益 [4]。
文化财产善意取得问题的研究始于国际统一私法学会

为起草《 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 所开展的前期研究[5]。 该

学会为制定公约所撰 写 的 第 一 次 研 究 报 告 围 绕 善 意 原 则

与 文 化 财 产 的 国 际 保 护 之 间 的 关 系 而 展 开 。 莱 克 尔 特

（ Gerte Reichelt） 起草的研究报告对文化财产国际保护中

的善意取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 认为应该承认善意取得

的法律效力 ， 但是必须在承认善意取得原则的法律体系与

不承认善意取得效力的法律体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 此种

平衡可以借助于创设一种财产返还权来实现 。
三 、 大陆法系国家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的权利界定

大陆法系国家偏重保护善意购买 人 的 法 律 传 统 对 文

化财产保护不利， 必须加以改变。 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的权

利在大陆法系各国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差异 。 意大利的即时

取得制度便利了非法来源的文化财产所有权的漂洗 。 法国

和瑞士通常在文化财产被盗三年或五年后 ， 原始所有人丧

失返还请求权。 法国坚持从盗窃发生时开始时效期间的计

算， 因此对原始所有人不利。 法国法上的取得时效与消灭时

效制度构成文化财产返还的障碍 。 法国法上的公开市场规

则也可能导致被盗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因无力支付补偿费

用而致返还不能。 法国《 历史古迹法》 规定， 列入文化财产保

护清单的特定文化财产具有 “ 不可让渡性 ” 与 “ 不受时效拘

束性 ” 的法律属性 ， 从而排除善意取得和时效取得的适用 。
法国法院开始通过严格审查购买人的善意构成要件及并要

求其承担证明善意的责任 ， 从而限制购买人主张善意的成

立， 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的利益 。
瑞士作为典型的市场国 ， 因为侧重保护文化财产善意

购买人的立法而成为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的中心之一 ， 也是

非法文化财产流向英美等国家的中转国 ， 长期受到国际社

会的批评 。 加入 1970 年 《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

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 （ 即 1970 年 《 巴

黎公约 》 ） 后 ， 瑞士积极完善本国文化财产流通立法 。 2003
年通过的瑞士联邦 《 文化财产国际转让法 》 确立了时效期

间起算的 “ 发现规则 ” ， 并将文化财产返还请求权的法定时

效期间从 5 年拓展到 30 年 。 瑞士司法机关也日益强化对

交易商 、 收藏者的善意购买主张的审查 ， 如果未尽到合理

审慎 ， 就可能被认定为非善意 ， 因而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
《 德国民法典 》 第 937 条善意占有十年取得动产所有

权的 时 效 取 得 制度及 932 条第 1 款确立的善意推定原则

便利了被盗文化财产所有权的漂洗 。 在加入 1970 年《 巴黎

公约》 之前， 德国就已在判决中引用公约序言的措辞， 将来源

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作为国际公共秩序加以承认， 从而判决

将非法出口自来源国的文化财产物归原主。 德国民法上的委

托物善意取得制度与时效取得制度对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不利， 同时也构成他国追索非法流入其境内的文化财产的

法律障碍 。 德国已经着手修改 《 文物法 》 ， 以改变时效 、 善意

取得等民法规则对文化财产保护造成的不利影响 。
四 、 英美法系国家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界定

英国奉行文化财产国际主义 ， 对文化财产进出口较少

施加限制 。 英国通过诉讼时效规则保护善意购买人 ， 1980

年 《 诉 讼 时 效 法 》 第 三 条 第 2 款 规 定 ， 法 定 时 效 期 间 为 六

年 ，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 原始所有人的所有权返还请求权

消灭 。 英国的时效规则对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不利 ， 应该

尽快修改 。 英国法院在温克沃斯诉佳士得等案件中机械适

用 “ 物之所在地法 ” 确定涉外文化财产所有权归属对文化

财产原始所有人不利 。 长期议而未决的大英博物馆与希腊

之间围绕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属问题的争议充分 显 示 了

文化财产争议的复杂性 。 英国已经加入 1970 年 《 巴黎公

约 》 ， 承担协助返还从缔约国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的义务 。
英国主要通过相关立法和文化财产商职业道德准 则 等 机

制规范文化财产交易 。
美国实体规则与时效规则都明 显 倾 向 于 保 护 原 始 所

有人的利益 ， 美国法院适用 “ 要求并拒绝规则 ” 和 “ 发现规

则 ” 两种时效起算规则保护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的利益 。
美国 《 国家被盗财产法 》 对于被盗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不

给予补偿 ， 对来源国追索流入美国的被盗文化财产有利 。
美国法上被盗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的权利主要受 到 时 效

规 则 、 衡 平 法 “ 原 告 无 故 不 行 使 权 利 其 权 利 丧 失 ” 的 延 误

（ Laches） 原则的保护 。 2002 年 ， 美国诉舒尔茨一案中 ， 美

国东方及原始艺术品交易商协会前主席因从英国 古 董 商

处获取埃及被盗文物而受到刑事指控 。 法院认为 ， 埃 及

1983 年文物法明确宣布具有 100 年以上文物为国家公共

财产 ， 所以涉案文物的所有权属于埃及 。 埃及的文化财产

国家所有权立法 ， 成为对从事来源国文物交易的交易商进

行刑事制裁的基础 。 舒尔茨因预谋收受 、 占有并买卖埃及

被盗文物而触犯 《 国家被盗财产法 》 ， 被判有罪 。 案件对 “ 被

盗 ” 一 词 的 广 义 解 释 ， 有 利 于 来 源 国 利 用 《 国 家 被 盗 财 产

法 》 追索被宣布为国家所有的文化财产 。
英美法院日益对被盗文化财产 善 意 购 买 人 主 张 善 意

进行严格解释对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有利 ， 英美通过判决

开始承认外国文化财产国家所有权立法 ， 对来源国追索流

失文化财产非常有利 。 在所有权移转问题上 ， 英美法系国

家长期坚持 “ 非权利人不能移转有效所有权 ” 规则 ， 但作为

这一规则的例外 ， 公开市场规则 、 时效规则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善意购买人的利益 。 对于艺术品等文化财产而言 ，
必须对既有的非权利人实现的权利移转的相关规 则 进 行

必要的调整和限制 ， 在保护艺术品贸易和保护原始所有人

利益上寻求合理的平衡 。
五 、 结语 ： 我国的立场

我国法学界应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 遵循利益平衡

原则 ， 深入剖析我国追索流失文物所遭遇的文物现占有人

善意取得抗辩这一法律困境 ， 明确界定文化财产的概念 [6]

及善意购买人的权利 ， 有效化解被盗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

与善意购买人 、 来源国与市场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 防范文

物贩子利用我国法律漏洞非法移转文物所有权 。

参考文献 ：
[1]曾江波.民事善意制度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 ， 2003（ 2） .
[2]杨立新.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

1994： 459.
[3]穆永强.张水菊.文化财产善意购买人权利的界定与完善

[J].兰州商学院学报 ： 社科版 ， 2014（ 3） .
[4]霍政欣.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探究— —— 以比较

法与国际私法为视角[J].武大国际法评论 ， 2010（ 1） .
[5]穆永强.试论 1995 年《 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 对善意

购买人权利的界定[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科版，2015（2） .
[6]穆永强， 张水菊.文化财产概念的界定[J].前沿， 2014（ 12） .

（ 责任编辑 ： 张 ）

62


